
台南市立大灣高級中學 

高三學生參加大學「申請入學」及科技院校日間部四年制「申請入學」 

第二階段甄試公假核予標準 

一、 公假核予對象：  

本校高三通過大學甄選入學「繁星推薦」第 8學群、「個人申請」、「科大申請」或「獨

立招生」各校系第一階段學科能力測驗、術科考試成績篩選結果，欲參加第二階段指定

項目甄試之同學。  

 

二、 公假核予標準： 

1. 面試若為平日，當日可請公假一天。 

2. 若面試學校在中北部(台中(含)以北、南投)，路程公假可於面試前一日起算，含面

試當日共計二日公假。 

3. 若在離島、東部(宜花東)可於面試前後各一日路程公假，含面試當日共計三日公假。 

4. 其他地區若同學須提早前往或延後返校者，請另請事假，無路程公假，含面試當日

共計一日公假。 

 

三、 公假申請程序： 

1. 請透過線上請假系統申請公假，並請拍照附上大學校系所寄發含姓名、甄試日期之

甄試通知單（若甄試校系之甄試通知採網路公告，請自行上網列印）。 

2. 資料不齊者恕不核予公假。 

請副班長協助公告於班上 


